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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义乌市企业国有资本收益

收缴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义乌市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义政办发〔2020〕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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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

配关系，加强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出资

监管（或所属）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是指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及其他有国有企业监管职能的部门（以下统称预算

单位）。

第四条 国有资本收益属于政府非税收入，直接上缴市财政，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第二章 国有资本收益范围和上缴比例

第五条 国有资本收益，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的国有

资本投资收益，具体包括：

（一）国有独资企业净利润，提取法定公积金和弥补以前年度

未弥补亏损后（法定公积金已达实收资本 50%及以上的不再提取）

余额的 20%上缴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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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控股企业按照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

配方案，应付国有股权（股份）的股利、股息全额上缴财政。

（三）国有产权、股权（股份）转让收入（扣除转让费用）全

额上缴财政。

（四）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费用、职工安置费用），

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扣除

清算费用）全额上缴财政。

（五）其他国有资本收益。

第三章 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程序

第六条 企业应如实填写《义乌市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

（以下简称《申报表》）。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表》及相关资料向

预算单位申报。

（一）应交利润在年度终了后 5 个月内，由企业申报，并附送

中介机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

（二）国有股股利、股息，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没有设立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为董事会，下同）表决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

股利（股息）支付日前，由企业申报，并附送股东会、股东大会决

议文件。

（三）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 30 个工作日

内，由企业或者预算单位授权的机构申报，并附送产权转让合同和

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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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清算收入在清算组或管理人编制剩余财产分配方案

后 30 个工作日内，由清算组或管理人申报，并附送企业清算报告

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五）其他国有资本收益在确定收益后 30 个工作日内，由相

关单位申报，并附送有关经济事项发生和金额确认的资料。

第七条 国有独资企业拥有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子企业

的，由集团公司（母公司、总公司）以年度合并报表反映的净利润

为基础申报应交利润。

第八条 预算单位在收到企业上报的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及

相关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送市财政局审核；市

财政局在收到预算单位初审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预算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审核意见向企业下达国有资本收益收缴

通知。

第九条 企业依据预算单位下达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通知书

及时办理国有资本收益缴款手续。

（一）企业当年应交利润应当在接到国有资本收益收缴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交清。

（二）国有股股利、股息，由企业依据国有资本收益收缴通知，

在股利、股息支付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交清。

（三）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收益，

企业、预算单位授权的机构或清算组（管理人）等应当在收到国有

资本收益收缴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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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国有控股企业应当依法分配年度净利润。当年不予分

配的，应当说明不分配的理由和依据，并出具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的决议。

第四章 国有资本收益缓交及减免

第十一条 由于资金周转紧张等特殊原因，无法按期缴纳国有

资本收益的，经市财政局和预算单位批准可缓交，缓交期限最长不

得超过三个月。

第十二条 企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或者遭受重大自然

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巨大损失，需要减免国有资本收益的，应当

向预算单位提出申请。预算单位初审、市财政局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

企业将减免的国有资本收益转增国有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公积。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企业应及时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市财政局和预算单

位应加强对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的监管工作。

第十四条 企业按规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总体情况，列入预

算单位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企业年度审计报告应对国有资本收

益及上缴情况进行披露。

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会同预算单位或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应

交国有资本收益进行检查，各企业、预算单位授权的机构、清算组

（管理人）和负责企业年报审计的中介机构应予以配合，如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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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得拒绝、阻挠和拖延。

第六章 罚 则

第十六条 企业未按规定及时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市财政局

根据应缴金额、逾期时间及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加收资金

占用费。

第十七条 企业、中介机构，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工

作人员和注册会计师等在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过程中有违法违

规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会计师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府办商财政局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原《义乌市企

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义政办发〔2018〕177 号)同时废止。


